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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到 “新花样”的年礼怎么处理

一、基本案情

春节期间,黄处长家收到一份由某电商网站发来的快

递,内装一些进口高档海鲜。黄处长以为是亲戚送来的拜年

礼物,便签收了,趁着新鲜,一家人打了顿牙祭。开年后他

得知这是某企业在网上订购派送的礼品,价格还不便宜,感

到很不安,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?

二、案例分析

节日前后,说得最多的就是礼品礼金问题。现在送礼的

花样越变越多,为了避免党员干部 “行差踏错”,有必要再

提醒警示。

黄处长遇到的问题,确实是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冒

出来的更隐蔽的送礼方式。网上选礼、电子支付、快递送

礼,连面都不用见,送礼的人就能把事给办了,既避免了尴

尬,还减少了 “被拒”的风险。除此之外,还有其他一些新

的送礼花样也借助新的载体出现了。例如,考虑到实物送礼

“有风险”,送的一方专门制作印有二维码的提货券,只要

“扫一扫”就可进入购物通道随意选择相应金额的礼品;如

果礼品不合心意,收的一方还可以选择兑换成现金, “礼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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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 “金”便悄然互换。还例如,送礼的人在商场备好多种价

值不菲的礼品组合后由商场出具提货函,收礼的人只需一个

电话便可预约送货上门。

只要有交易,就必然会留痕。虽然借助新平台新渠道衍

生出不少看似隐蔽的送礼新方式,但纪检监察机关开始关注

并已掌握诸多违规收送礼品的 “新招数”,调查的办法也在

与时俱进,所以千万别以为办法 “新颖”就心存侥幸。黄处

长属于误中送礼 “新招”,既已消费,也无法再原物送还。

由于收受的这份年礼属于 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第九

十七条所指的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、礼金、消费卡

等范畴,所以建议黄处长向本单位纪检监察部门说明情况,

并向送礼者退还或向廉政账户上交等值现金。

三、释纪说法

拜年,是中国民间传统习俗,洋溢着 “辞旧迎新”的喜

气。但是,春节、元宵等佳节常常被一些心怀不轨的人当作

向领导 “公关”的好日子。一些人挖空心思、变着花样 “送

礼”;一些人虽不想搞庸俗人际关系,但担心不送礼就会落

后,也被迫跟风。只要党员领导干部稍一松懈,歪风就会盛

行。中央纪委再三强调,要 “紧盯年节假期,一个节点一个

节点坚守”。在正风肃纪劲头不减的高压态势下,党员干部

应该廉洁过年,让佳节回归传统,让 “拜年”回归真情。

(选编自 《纪律在身边———违纪案例解析100篇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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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底哪些饭局不宜参加

一、基本案情

春节临近,各种走动、聚餐也多了起来。一年到头了,

大家聚一聚,互道祝福,增进感情也是人之常情,但对于党

员干部来说,有些饭却不那么 “好吃”。某街道执法队的中

队长老刘最近就遇到了这么一个问题。辖区社区股份合作公

司董事长老王邀请他参加董事会年底聚餐。老刘参加这样的

饭局合适吗?

二、案例分析

饭局是国人传统的社交方式,但是也有不少违纪问题是

因饭局而起。为了规范 “吃”的问题, 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

分条例》作了三处规定。一是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饭

局。《条例》第一百零一条规定:“接受、提供可能影响公正

执行公务的宴请或者旅游、健身、娱乐等活动安排,情节较

重的,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;情节严重的,给予撤销

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。”这类饭局中,比较常见的就

是管理对象或者服务对象组织的宴请。二是私人会所里的饭

局。《条例》第一百零二条规定:“违反有关规定出入私人会

所,情节较重的,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;情节严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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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,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。”那么,什么是

“私人会所”呢? 根据住建、文化等部委 《关于严禁在历史

建筑、公园等公共资源中设立私人会所的暂行规定》,私人

会所是指 “改变历史建筑、公园等公共资源属性设立的高档

餐饮、休闲、健身、美容、娱乐、住宿、接待等场所,包括

实行会员制的场所、只对少数人开放的场所、违规出租经营

的场所”。相比前一种情况,本条规定从消费地点上对饭局

作了规定,也就是说,无论有无影响公正执行公务,只要违

规出入,情节较重,都属于违纪。三是公款吃喝。 《条例》

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: “违反接待管理规定,超标准、超范

围接待或者借机大吃大喝,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,情

节较重的,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;情节严重的,给予

撤销党内职务处分。”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,各地对于公务

接待的标准、流程和陪同人数等都作了详细规定,违规接待

或以公务接待之名行私人宴请之实,自然都是不行的。

老刘作为执法队的党员干部,如果参加自己责任区股份

合作公司的饭局,当然可能会影响公正执行公务,因此不能

参加。

三、释纪说法

党的十八大后,中央正风肃纪力度可谓空前,但从不断

公布的典型案件不难看出, “饭局病”仍没有从一些干部的

心中去除。相信没有人缺这一顿 “饭”,真正让人纠结的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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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是 “人情”。人情社会自然会有人情烦恼,党员尤其如此。

当传统的社交方式、习俗遇上纪律严明、动辄则咎的 “新常

态”,怎样找到遵纪守法和人情世故之间的平衡点,就成了

每个党员的必答题。而守纪,就是解开这道题目的 “密钥”。

每个人处世风格或许不同,但只要守得住纪律底线,相信

“饭局病”自然就不治而愈了。(选编自 《纪律在身边———违

纪案例解析100篇》)

年底总结会多讲实效莫图奢华

一、基本案情

接近年底,某国企党委书记、董事长老周认为今年效益

不错,可以把总结会开得热闹点,犒劳一下全体员工。他在

党组会上提议,邻市有一个景区,风景好、温泉好,适合冬

天搞活动,班子成员纷纷表示赞同。于是,全公司200多人

包车到该景区,连开会加游玩一共用了两天,花销不菲。上

级纪委知悉这一情况后,对老周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,其

他班子成员也受到党内警告处分。老周觉得办这事的出发点

是给员工创造点福利,并没有私心,被组织给予处分,实在

想不通。

二、案例分析

在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看来,去风景名胜区开会或者搞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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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,既能促进团队建设,也可作为员工福利,工作休息两不

误,一举两得。这种观念和做法,在较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不

成文的规定,很多人都习以为常了。但根据 《中国共产党纪

律处分条例》,再也不能随便选择风景名胜区作为会议地

点了。

《条例》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: “违反会议活动管理规

定,有下列行为之一,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,情节较

重的,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;情节严重的,给予撤销

党内职务处分:(一)到禁止召开会议的风景名胜区开会的;

(二)决定或者批准举办各类节会、庆典活动的;(三)其他

违反会议活动管理规定行为的。擅自举办评比达标表彰、创

建示范活动或者借评比达标表彰、创建示范活动收取费用

的,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,依照前款规定处理。”

本案中,该国企班子成员选择景区作为会议地点,在会

议期间安排游玩活动,都严重违反了会议活动管理的有关规

定,与中央的要求背道而驰。老周作为提议者和决策者,负

有直接责任,其他领导班子成员负有领导责任,应视情节给

予党纪处分。

三、释纪说法

早在2014年9月,中央就出台了 《关于严禁党政机关

到风景名胜区开会的通知》,严禁各级党政机关到风景名胜

区尤其是到中央明令禁止的21处风景名胜区开会。《中国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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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将中央精神纳入其中,进一步为会场划

出景区 “警戒线”。选择在风景名胜区开会,是打着开会的

幌子借机 “享受”,本质上是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,与中央

八项规定精神背道而驰。怎样开会、在哪里开会反映着干部

作风、折射党风政风。切实转变会风,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自

己摆进去,严格遵守党规党纪,要把精力用在会议内容和效

果上,而不是地点或场面上。 (选编自 《纪律在身边———违

纪案例解析100篇》)

让下属单位报销个人花销害己害家

一、基本案情

某局局长刘某经常邀亲朋好友聚餐,买单豪爽,但却从

来不花自己的工资,都想办法让下属事业单位报销。临近春

节,他觉得过去一年工作太忙了,没有好好陪家人,为了表

示补偿,他安排家人国内游,花销数万,这笔费用最终强加

给关联单位。根据群众举报,上级纪委查实刘某近年来以各

种名义公款报销了好几万私人花销,严重违反党的纪律。最

终,刘某被给予留党察看一年处分,并退还所有费用。

二、案例分析

在一些党员干部眼里,花自己的钱是大事,花公家的钱

却很大方。尤其对于掌握了一定权力的领导干部来说,将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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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花销在单位报销是很简便易行的事,只需其一句话,下属

或主动或碍于情面就得为其办理。然而,如果不能分清公与

私的界限,这种行为只会害己害家。

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:“利

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,侵占非本人经管的公私财物,或

者以象征性地支付钱款等方式侵占公私财物,或者无偿、象

征性地支付报酬接受服务、使用劳务,情节较轻的,给予警

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;情节较重的,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

留党察看处分;情节严重的,给予开除党籍处分。利用职权

或者职务上的影响,将应当由本人、配偶、子女及其配偶等

亲属、身边工作人员和其他特定关系人个人支付的费用,由

下属单位、其他单位或者他人支付、报销的,依照前款规定

处理。”本案中,刘某利用局长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,

将个人费用让下属单位或关联单位报销,已经违反了党纪。

由于违纪行为持续时间较长,涉及金额较大,属于典型的不

收敛、不收手行为,应从重处理。

三、释纪说法

现实生活中,有些党员领导干部公私不分,把自己所管

单位和自己所管项目的钱看成自己家里的钱,想花就花,想

用就用,实在令人震惊。从主观上来说,这样肆无忌惮的行

为背后,是纪律意识的松懈和个人私欲的膨胀。私心无下

限,用权就无界限,一旦从图小利演变成要大钱,就会走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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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法犯罪的深渊。

作风问题都与公私问题有联系,都与公款、公权有关

系。公款姓公,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;公权为民,一丝一毫

都不能私用。党员领导干部应心中有戒,公私分明,莫贪虚

荣,莫图蝇利。 (选编自 《纪律在身边———违纪案例解析

100篇》)

婚丧喜庆 “办酒”能否收受礼金

一、基本案情

某区领导老陈的儿子结婚,家人决定到老家办婚礼。婚

宴当天有不少辖区企业的老板前往贺喜,婚礼办得非常隆

重,礼金也收了17万多元,给当地带来了不良影响。老陈

回到单位后非常忐忑,他困惑的是,这种并非出于主观故意

的大操大办是否违纪? 收受的礼金能否算作人情来往?

二、案例分析

中国素有文明礼仪大国之称,社会上礼尚往来、讲究人

情的观念根深蒂固,婚丧喜庆时送礼随份子已经成为一种传

统民俗。但一段时间以来,这种习俗逐渐演变成某些官员敛

财的渠道,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。

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第一百条规定划出了明确

的纪律红线。该条规定: “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操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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婚丧喜庆事宜,造成不良影响的,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

分;情节严重的,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。”同时还强调:

“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中,借机敛财或者有其他侵犯国家、

集体和人民利益行为的,依照前款规定从重或者加重处分,

直至开除党籍。”

根据上述有关规定,党纪并非一刀切地禁止党员干部办

宴席,但明确要求注意宴请的规模和范围,同时提倡勤俭节

约风气,避免铺张浪费、助长奢靡之风。更重要的是,不能

将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作为个人敛财、大肆收受礼金的渠道。

因此,党员干部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问题上,要坚决做到:

坚持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,事先向组织报告,不接受

有利害关系单位和个人的礼金礼品,事后向组织报告操办婚

丧喜庆事宜的实际情况。

老陈为儿子操办婚礼并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的礼金,明

显属于违纪。因此,建议老陈退还违规收受的礼金,并及时

向区纪委报告婚礼的实际情况,主动接受组织的监督。

三、释纪说法

近年来,全国各地多名党员干部因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

宜受到党纪政务处分,在明令禁止之下,为何一些党员干部

还要顶风违纪,以身试法?

红白喜事办席,增加相互之间的感情,这本无可厚非,

但有的领导干部 “顶风作案”大操大办的做法,说白了就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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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益驱使。一方面,党员干部大操大办,这对很多 “有事相

求”的人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,不惜重金 “厚礼”相赠,

希望今日 “投之以桃”,他日能够 “报之以李”;另一方面,

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党员干部也可以借此机会,以正常人情

来往的名义,收取管理和服务对象的礼金。一场红白喜事,

披着人情 “外衣”送上的礼金背后,是权钱交易、利益输

送,也可能会为今后更严重的腐败埋下伏笔。因此,党员干

部应时刻保持清醒,以身作则,避免将公权力与个人私事交

织在一起,造成恶劣后果。 (选编自 《纪律在身边———违纪

案例解析100篇》)

送:省直工委领导班子成员、省纪委监委第一监督检查室

发:省直和中央驻豫单位机关纪委,省直工委各部门 (单位)
负责人

中共河南省委直属机关纪检监察工作委员会 2024年1月19日印发

(2024年第1辑·总第46辑,共印30份)　组稿:李　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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